加入推进组申请表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中文）
	
	邮政编码
	

	公司网址
	

	公司地址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座机
	

	邮箱
	
	传真
	

	注册资本
	
	注册时间
	

	单位及主要业务介绍

	

	码号相关的业务开展情况

	使用码号所开展的业务介绍
（详细说明，可附页）
	要求：请说明贵单位使用号码开展业务的详细情况，包括：

1、 业务场景介绍

2、 各类业务场景中依托号码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
3、 号码是否是该业务中唯一的服务载体，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方式



	码号相关业务开展的详细技术方案
（详细说明，可附页）

	要求：详细说明贵单位使用码号所开展业务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

1、 组网方式
2、 应用架构

3、 如果通过号码提供语音服务则需要说明呼叫路由和接续方式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单位承诺盖章

	申请单位盖章或签名

	我单位自愿申请加入码号服务推进组，成为码号服务推进组会员。我单位承诺： 
1）遵守码号服务推进组管理办法；  
2）执行码号服务推进组作出的决议和决定；
3）维护码号服务推进组的合法权益和信誉；

4）配合和支持码号服务推进组开展业务工作；
5）完成本推进组交办的工作。

                       （单位公章/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填写完成后请用A4纸打印，并加盖公章或签名；
码号服务推进组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1条  本团体名称为码号服务推进组（英文名称：TelecomNumber  Service  Promotion  Group，以下简称推进组）

第2条  推进组宗旨为：搭建跨行业电信网码号资源产学研用相关核心单位之间的研讨交流平台，针对跨行业码号资源的规范使用、数据共享、应用创新、趋势发展等问题开展研究，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工作，助力电信运营商与非电信行业企业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模式。

第3条  推进组接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主要职责
第4条  推进组的主要职责：

（一）搭建跨行业码号交流研讨平台，促进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创新发展模式。

（二）促进跨行业码号的规范应用，推动解决当前跨行业码号应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三）研究建设跨行业码号数据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机制及配套技术手段；

（四）支撑工信部、成员单位相关工作。

第三章组织架构

第5条  推进组包括成员单位、秘书处及专家顾问。

第6条  推进组成员由单位会员组成，申请加入本推进组的单位需向秘书处提交申请，且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相关机构；

（二）在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拥护本推进组管理办法，履行成员义务，积极参加活动。

第7条  推进组成员包括组长单位、副组长单位和普通成员单位。组长单位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担任；副组长单位由各行业核心企业组成。各成员单位指派专人参加推进组，负责协调本单位内部资源，完成推进组具体的技术、业务问题研讨。

第8条  秘书处：负责推进组成员单位申请审核，及日常工作的组织安排。

第9条  专家顾问由科研院所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对跨行业码号应用中可能出现的技术、业务等重大问题提供专业咨询指导；为推进组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第四章 工作方法
第10条  推进组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工作会。

（二）其他方式。

第五章附则
第11条  对推进组管理办法的修改，须经推进组集体表决通过。

第12条  本管理办法于2017年5月8日码号服务推进组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第13条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属推进组。

码号服务推进组组员单位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跨行业码号服务应用，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充分发挥本推进组的作用，维护本推进组声誉，确保本推进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法律、法规、有关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和电信业务的规范性文件、《码号服务推进组管理办法》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码号服务推进组组员单位。
码号服务推进组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组织组建的松散型合作组织形式（非注册法人组织或非法人组织），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担任“码号服务推进组秘书处”工作。
第二章 应遵守的原则
第三条 依法经营原则。开展跨行业码号服务，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规范性文件要求，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依法依规开展相关业务经营，严格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业务种类和业务覆盖范围开展业务经营活动，在使用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严格执行工信部发布的有关电信业务、码号资源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
依法严格落实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技术防范措施，切实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防止用户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等情况发生。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绝不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违法业务。
第四条 诚实信用原则。遵守社会公认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本企业提供的码号服务功能或效果的宣传应当实事求是，不做虚假和夸大描述，不得不公正地毁损其他企业的产品性能或企业形象，禁止使用虚假、夸大或晦涩语言欺骗、误导用户使用或不使用特定服务或产品。不以码号服务推进组对外进行虚假或扩大宣传，不以此对外宣称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合作单位，不做任何有损码号服务推进组名誉的行动。
第五条 优化服务原则。跨行业码号应用企业有责任根据技术发展和用户需求优化、升级、更新服务，建立健全跨行业码号应用有关的问题的沟通处理机制及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跨行业码号服务质量，优化自身服务。
第六条 自主创新原则。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提倡自主创新，努力提高自身研发能力和技术业务水平，反对和抵制各类侵权行为，维护规范有序的发展环境，提升行业竞争力。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八条 码号服务推进组秘书处作为本公约的执行机构，负责组织本公约签署和实施，并向签署单位宣传国家相关政策、法律和法规。
第九条 签署单位应当自觉遵守本公约各项规定，违反本公约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本公约执行机构进行举报。本公约执行机构在查证核实或者组织测评后，视情况给予内部警告、公开谴责等处罚。
第四章 退出及违规处理 
第十条 组员单位要求退会时，应书面通知本推进组秘书处，并交回组员证书。 
第十一条 组员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业务经营规范，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停业整顿、暂扣和吊销其经营许可证、通报批评、罚款、警告等处罚，或严重违反本组章程以及本公约规定的，由本推进组秘书处视不同情况给予其警告、取消组员资格的处理。 
第十二条 组员单位如无正当理由一年不参加本推进组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组员单位退会或被取消组员资格的，由本推进组秘书处在本推进组网站上予以公告，其原享有的组员权利亦自动终止。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公约由码号服务推进组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公约自即日起实施。
本单位自愿成为“码号服务推进组组员单位”，自签章之日起遵守、执行本自律公约。
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www.opene164.org


